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发现动物出现群体性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管理相对单位和个人

	法定期限
	即时
	承诺期限
	即时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
	责任科室
	岳阳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咨询电话
	07308220679
	投诉电话
	07302991673

	受理条件
	1、 监督检查；

2、 群众举报；

3、上级交办。

	申报材料
	提供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依据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六条：“从事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以及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经营等活动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或者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收费标准
	无

	运

行

流

程

图
	行政立案

调查取证

告知

听取（听证）

提出处理意见 

分管领导批准

主要领导批准


下达处罚决定书

当场执行

归档




